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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7 4⑻

特别经济援助和救灾援助 

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第二部分)

报告员:斯托扬•巴卡洛夫先生（保加利亚）

一.导言

1 .第二委员会就项目7 4举行了实质性辩论（参看A/37/702,第2段）„

委员会在11月2 7日、1 2月8日和1 3日第4 4、4 7和4 8次会议上审议了 

对分项目⑻采取行动的问题。关于委员会的讨论情形，参见有关的简要记录（A/ 

C. 2/37/SR. 44、47和 48)。

二.审议决议草案A/C. 82和Rev. 1

2 -在1 9 8 2年1 1月2 7日第4 4次会议上，肯尼亚代表以属于非洲集团 

成员的联合国会员国的名义与后加入的科威特提出了一项题为“联合国救灾协调专 

员办事处”的决议草案（A/c. 2/37/L. 82 )。后来，黎巴嫩和土耳其也加入为 

该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决议草案条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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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

“回顾其I 9 8 1年1 2月1 7日第36/225号决议，其中重申联合国救灾 

协调专员办事处的任务，要求加强和媞高办事处的能力和效率，

“并回顾其1 9 8 0年1 2月5日第35/107号决议，这项决议重申必须保 

证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继续具有健全的经费基础，又将按照大会1974 

年I I月2 9日第3243(XXIX)号决议设立，并经大会i 9 7 5年1 2月9 

曰第3440(XXX)号决议和I 9 7 5年1 2月1 7曰第3532(XXX)号决议修 

订的信托基金的期限延长至1 9 8 3年1 2月3 1日，

“又回顾其1 979年II月29日第34X55号决议，其中要求增加紧急 

教济援助，每次灾害的援助通常以每一个国家30, 000美元为限，

“对自然灾窨和其它灾害情况日益增多，便发展中国家承受的经济负担更重， 

使它们的发展过程受破坏深为关切，

“认识到联合国系统在自然灾害和其它灾害情况下对减轻苦难和提供人道主 

义救济方面所作的贡献，

“并认识到受灾国家担负行政、救灾行动和备灾畚方面的主要责任，而且救 

灾的i资援助和人力,其主要部分由这些国家政府提供，

“又认识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协会和有关志愿组织所 

作贡献的重要性，

“认识到为了建立一个有效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援勘的协调系统，必须加 

强提高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筝处和整个联合国系统的能力和效能，以便便该 

办事处能够就自然灾害和其它灾害情况作出迅速、有效和切实的反应，从而保 

证即时提供协调一致的救济；

“认识到联合国系统不能有效地应付自然灾害和其它灾害情况的一个主要限 

制因素就是资源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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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箏处的工作报告'以

及救灾协调专员1 9 8 1年1 1月5日向第二委员会提出的说明，2

“2 .欢迎秘书长为改善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亭处的管理业务所采取的行

动和为应fi灾国的救灾请求和处理复杂的灾情和异常严重的紧急情况，而制 

订了执行大会第36X225号决议所列程序的方式方法；

“3.要求灵活地解释管理条例和程序，使更易于迅速临时聘用工作人员和 

购置各种物资，以便能够及时应付各项紧急援助的请求；

“ 4.遭秘书长将通常的最高援助额从30, 00暖元提高到50, 000美元， 

使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能应付各项紧急救灾援助请求，每年至少可援助十二起， 

每次灾害的援助额通常以每一个国家50, 000美元为限；

“5.授权秘书长允许协调专员利用额外资源去应付复杂的灾情和异常严重 

的紧急情况的需求；

“6.达塞自1 9 8 4年1月1日起，信托基金及其分户帐维持现状，期限 

不定；

“7.特别重申第35/10 7号和36/225号决议提出的向联合国救灾协调 

专员办事处信托基金增加捐款的呼吁，这个基金是依照第3243 ( XXIX )号决 

议设立的，业经大会第3532(xxx)号决议和本决议第4段修订；

“8.赞同秘书长和行政协调委员会为执行大会第36/22時决议所采取的 

各项措施，要求秘书长和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经同联合国系统各有关机构嗟商， 

拟订协调一致的救济方案，以此作为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以秘书长名义发出统 

一筹款呼吁的根据；

'AX37X235 «

J ，ZC. 2X37ZSR.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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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重申希望进一步加1和提高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充分利用现有 

早期警报系统所提供的情报的能力，并考虑到在这个领域包括通讯在内的新的 

技术发展情况，在可行与买用的范围内，协调所有相关的早期警报系统；

“10.要求联合国系统下属各组织和各专门机构，依照大会第36/225号决 

议第3段的规定，在国际社会应付自然灾害和其他灾害情况的所有阶段，协调 

彼此的努力，以期消除资源的浪费重复；

“ 1 L重申相信加强和巩固联合国救灾1 办调专员办事处是为了灾难幸存者有 

效地协岡整个联合国系统救济活动的最有经济效益的办法，请秘书长将加强该 

办事处的财政和人力资源置于较高的优先地位；

“12、. ÿ秘书长通过1 9 8 3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二届常会向大会第三十 

八届会议提出本决议的执行情况报告。”

3. 在会上，分发TA/C. 2/37/L. 107号文件内秘书长关于此项决议草案 

所涉行政和经费问题的说明。

4. 在第4 4次会议上，土耳其代表对决议草案提出一项修正案，提议在执—— t

行部分第2和3段之间加入一个新段，其案文如下：

“注意到乍得和黎巴嫩两国政府对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在该两国进行的活

动表示感谢，并请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在这两个国家继续逬行紧急救灾活动。

5. 同次会议上，孟加拉国（代表属于7 7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苏丹和 

肯尼亚的代表发了言。

6. 在12月8日弟47次会议上，代表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贝宁、博茨瓦 

纳、布隆迪、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刚果、吉布提、埃及、赤道几 

内亚、埃基俄比亚、加蓬、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象牙海岸、肯尼 

亚、科威特、黎巴嫩、莱茉托、利比里亚、问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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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卢

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舌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斯威士 

兰、多哥、突尼斯、土耳其、鸟干达、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上沃尔特、扎伊尔、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提出了一项题为“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 

事处”的订正决议草茱（A/C. 2/37/A 82/^ev. 1)，并逬一步作出口头订正如 

下：

⑻将第5段和第6段的次序对调；

⑼在第13段中，在“请秘书长”之后和在将加强，，之间加入“最好在其力 

所能及的范围内”等字。

7. 同次会议上，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提出一项修正案，提议作为新的第1 5段, 

其案文如下：

“授权秘书长执行本决议所核可的活动,但以能在1982-1983两年期方 

案预算所核定的资源（大会第36/240A号决议）范围内筹供所需经费者为限。

8. 肯尼亚（代表各提案国）和孟加拉国（代表属•于7 7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 

国）的代表发了言。

9•同次会议上，委员会以记录表决} 96票对19票、12票弃权否决了美 

国提议的修正茱。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比利时、侏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捷克斯 

洛伐克、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匈牙利、意大 

利、日本、卢森堡、蒙古、新西兰、波兰、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 

坚合众国。

反对: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考哥拉、阿根廷、巴林、孟加拉国、 

贝宁、不丹、破剂维亚、博茨瓦纳、缅甸、布隆迺、佛得角、中非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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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哥斯达黎加、民主 

也门、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埃塞俄比亚、斐济、 

加蓬、冈比亚、加纳、希腊、几内亚、圭亚那、洪都拉斯、印度、印度 

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象牙海岸、牙买加、约旦、肯尼 

亚、科威特、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墨西哥、 

摩洛哥、昊桑比克、尼泊尔、荷兰、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 

坦、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卡圮尔、罗马尼亚、卢旺达、沙 

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家马里、斯里兰卡、苏丹、 

苏里南、斯威士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突尼斯、土耳其、鸟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喀麦隆联合共和 

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委内瑞拉、也门、南斯拉夫、扎 

伊尔、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弃权: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巴多斯、丹麦、芬兰、冰岛、爱尔兰、以色列、 

挪威、葡荀牙、西班牙、瑞典。
t

10.同次会议上，委员会以记录表决，119票对8票、2票弃权通过了经逬一 

步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A/C. 2/37/A 82/Rev. 1 (见第1 3段，决议草案一）。 

表决结果如下：5

赞成: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林、 

孟加拉国、巴巴多斯、比利时、贝宁、不丹、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巴 

西、缅甸、布隆迪、加拿大、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中国、 

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哥斯达黎加、民主也门、丹麦、吉布提、多 

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

5 后来，塞浦路斯和巴拿马代表团表示，如当时在场，它们也会表决赞成经进一 

步口头订正的这项订正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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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冈比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圭 

亚那、洪都拉斯、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 

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象牙海岸、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 

亚、科威特、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卢森堡、马达 

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 

墨西哥、摩洛哥、昊桑比克、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日尔、尼日利 

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葡萄牙、 

卡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 

坡、索马里、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瑞典、阿 

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 

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喀麦隆联 

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乌拉圭、委内瑞拉、也门、 

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反对: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匈牙利、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 和国联盟和美国。

弃权:蒙古、波兰。

11. 在通过决议草案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利坚合众国、加拿大、 

阿根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巴拿马的代表发了言。

12. 在1 2月1 3日第4 8次会议上，波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捷克 

斯洛伐克、厄瓜多尔和塞浦路斯的代表也发了言。

三.弟二委员会的埏议

13. 第二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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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

丝，

回頋其1 9 8 1年1 2月1 7日第36/225号决议，其中重申联合国救灾 

协调专员办事处的任务，要求加强和提高办事处的能力和效率，

并回顾其1 9 8 0年1 2月5日第35/107号决议，这项决议重申必须保 

证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继续具有健全的经费基础，又将按照大会1974 

年I I月2 9日第3243(XXIX)号决议设立，并经大会1 9 7 5年I 2月9 

.曰第3440(XXX)号决议和1 9 7 5年1 2月1 7曰第3532(XXX)号决议修 

订的信托基金的期限延长至1 9 8 3年1 2月3 1日，

又回顾其i 9 7 9年1 1月2 9日第34/55号决议，其中要求增加紧急 

救济援助]每次灾害的援助通常以每一个国家30, 000美元为限，

对自然灾害和其它灾害情况日益增多，便发展中国家承受的经济负担更重， 

使它们的发展过程受破坏深为关切，

认识到联合国系统在自然灾害和其它灾害情馮下对减轻苦难和提供人道主 

义救济方面所作的贡献，

并认识到受灾国家担负行政、救灾行动和备灾各方面的主要责任，而且救 

灾的物资援助和人力，其主要部分由这些国家政府提供，

又认识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协会和有关志愿组织所 

作贡献的重要性，

认识到为了建立一个有效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援助的协调系统，必须加 

强提高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和整个联合国系统的能力和效能，以便便该 

办事处能够就自然灾害和其它灾害情况作出迅速、有效和切实的反应，从而保 

证即时提供协调一致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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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联合国系统不能有效地应付自然灾害和其它灾害情况的一个主要限 

制因素就是资源不足，

1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的工作报告*以 

及救灾协调专员1 9 8 1年1 1月5日向第二委员会提出的说明，5

2. 注意到秘书长和行政协调委员会在发动改善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 

处的管理业务，和为应付受灾国的救灾请求和处理复杂的灾情和异常严重的紧 

急情况而制订执行大会第3 6 / 2 2 5号决议及行政协调委员会第1 9 8 2 / 

1号决定中所列程序的方式方法方面，作出的逬展；

3. 注意到乍得和黎巴嫩两国政府对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在该两国逬行的 

活动表示感谢，并请他当情况需要时，继续采取行动应付；

4. 秘书长必要时，便利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迅速委派临时工作人员和 

购置供应品，以便能及时应付紧急援助的请求;

5. 遠秘书长将通常的最高援助额从30, 00唉元提高到50, 00_元， 

增加的20, 000#元来自自愿捐款，使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能以赠款应付各项 

紧急教灾援助请求，任何一年可高至600, 000美元总额，每次灾害的援助额 

通常以每一个国家50, 00唉元为限；

6. 授权秘书长允许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调动额外自愿资源去应付复杂的 

灾情和异11重的紧急情况的需求；

7. M自1 9 8 4年1月1曰起，维持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信托 

基金及其分户帐；

8. 特别重申第3 5/ 1 0 7号和3 6 / 2 2 5号决议提出的向;^托基金

增加捐款的呼吁，这个基金是依照第3243 (XXIX)号决议没立的，业经大会第 

3532 ( XXX )号决议和上文第7段修订； .

V"37X2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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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赞同秘书长和行政协调委员会为执行大会第3 6 / 2 2 5号决议所采 

取的各项措施，要求秘书长，通常由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代表他，同联合国系 

统各有关机构磋商，以便拟订协调一致的救济方案，以此作为协调专员以秘书 

长名义发岀统一筹款呼吁的根据；

10. 重申希望进一步加强和提高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充分利用现有 

早期警报系统所提供的情报的能力，并考虑到在这个领域包括通讯在内的新的 

技术发展情况，在可行与实用的范围内，协调所有相关的早期警报系统；

11. 敦促各国政府和各有关机构和组织同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合作，并特 

别改善它^关于救灾援助、行动和计划的情报流通；

U要求联合国系统下属各组织和各专门机构，依照大会第36/225号决 

议第3段的规定，在国际社会应付自然灾害和其他灾害情况的所有阶段，协调 

彼此的努力，以期消除资源的浪费重复；

13. 重申相信加强和巩固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是为了灾难幸存者有 

效地协调整个联合国系统救济活动的最有经济效益的办法，！并请秘书长最好在 

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加强该办事处的财政和人力资漉置于较高的优先地位；

14. ÿ秘书长通过I 9 8 3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二届常会向大会第三十 

八届会议提出一份关于大会第3 6 / 2 2 5号决议的执行情况的综合报告，包 

括一份关于本决议的执行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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